三方协议

编号：ALPHT20250397

甲方：大同高镁科技有限公司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丙方：黄骅市宏宸汽车配件有限公司

鉴于
1.甲乙双方于2023 年4月1日签订了零部件采购合同，（编号：      ）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约定甲方为乙方生产零部件，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，乙方对甲方欠款 334655.54元。
	序号
	开票挂账到期金额
	关联产品已开票未到期金额
	扶手底支架库存金额
	扣除喷涂厂已挂账金额
	扣除喷涂厂预计挂账金额
	扣除质保金
	合计金额

	1
	304311.34
	124319.19
	262078.30
	-136622.73
	-53860.72
	-165569.84
	334655.54



2.丙方为甲方进行零部件喷涂后，向乙方供货，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，甲方对丙方欠款190483.45元。
3.乙方保管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模具及关联数模、工装与库存产品。（详情见乙方与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签订的模具移转合同，编号      ；以下简称“模具及相关”）。

现因经营需要，甲方、乙方和丙方三方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，经协商同意达成以下协议内容：
1、 乙方同意承担甲方对丙方的债务190483.45元。其中，丙方已向甲方开具发票金额136622.73元，丙方保管的库存零部件共计53860.72元。
2、 甲方同意丙方应向其支付的质量保证金转由乙方收取，乙方根据丙方产品市场表现及供货额度，压款三个月平均供货额度，共计42828.81元。返还期为甲乙丙三方停止购销活动后满一年。
3、 甲乙双方同意334655.54元欠款分三期支付，2025年9月支付140000.00元，2025年10月支付100000.00元，2025年11月支付94655.54元。
4、 甲方收到乙方首期款金额140000.00元后，将模具及相关发运至乙方指定地址,运费由甲方承担。
5、 乙方按照本协议向甲方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，丙方不再向甲方主张债权。乙方向甲方偿还后，甲乙双方之间上述债权债务关系消灭，再无任何争议或未结事项。
6、 本协议一式叁份，甲乙丙三方各一份。具有同等效力。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甲乙丙三方据此协议办理财务结算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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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大同高镁科技有限公司（财务专用章） 法定代表人：
(或委托代理人)

乙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（财务专用章）法定代表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或委托代理人）
丙方：黄骅市宏宸汽车配件有限公司（财务专用章）法定代表人：
（或委托代理人）
